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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证据”打官司反被罚款五千？
原是恶意诉讼还作虚假陈述

本报讯 在一起民间借贷
案件中，原告来到法院起诉要
求被告还款，谁知却反而被法
院要求具结悔过，还要处以罚
款的处罚。近日，记者从新吴
法院获悉了这么一起让人哭笑
不得的案件。

记者了解到，小张是本案
的原告，此前他来到新吴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小陈
偿还借款8万元。根据小张的
说法，小陈曾经向自己借了8
万元，却迟迟没有归还。为了
证明自己所说的话，小张还向
法庭提交了他和小陈的部分微
信聊天记录的截图作为证据，
这些截图均显示小张曾经向小
陈催讨过这笔借款。

根据这些“证据”，小张的
诉求可以说是有理有据。但是
作为被告，小陈却是一脸“懵”，

对小张所说的话完全不认同。
小陈说，小张确实给了自己8
万元，但是这笔钱是委托自己
进行投资的投资款，根本不是
所谓的借款，两人之间的借贷
关系自然也无从说起。

办案法官告诉记者，庭审
中两人的说法完全相反，于是
他们要求小张提供聊天时使用
的手机进行核实。对此，小张
表示自己的手机刷过机，原来
的聊天记录全部被删除了，所
以只能提供之前就打印好的截
图作为证据。同时，小张信誓
旦旦地保证，自己从来没有进
行过投资，这笔8万的款项就
是借款，绝对不是投资款。

虽然小张如此保证，法官
还是坚持要查看小张的手机，
无奈之下，小张只得交出了自
己的手机，这一看，果然就发

现了问题：只见手机的微信界
面上，小张和小陈的聊天记录
完整清晰，根本就没有删除，
聊天记录显示，小张曾经和小
陈沟通过投资的事情，小张还
反复确认投资是否安全，并明
确表示“你帮我代办”，至于
小张主张的借款，在手机的聊
天记录中却从未显示。看到
谎言被当场戳破，小张沉默了
下来。

法官认为，小张恶意提起
诉讼，并且在庭审中多次作虚
假陈述，虚构借款经过，并刻意
隐瞒了于己不利的证据，严重
扰乱了审判秩序。当场，法官
对小张进行了训诫谈话，小张
写下了具结悔过书。鉴于小张
悔过态度良好，法官决定对其
处以罚款5000元。小张认可
处罚决定，并立即缴纳了罚金。

什么是“恶意诉讼”
恶意诉讼是指为了达到不

正当目的，在明知没有事实根据
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故意提起
诉讼或者滥用其他诉讼权利，致
使相对人遭受损害的行为。

本案中，原告小张明知案涉
款项是投资款，仍以民间借贷纠

纷为由诉至法院，并在诉讼过程
中多次作虚假陈述，虚构借款经
过，并刻意隐瞒于己不利的证
据，属于恶意诉讼的范畴。

法官表示，如实陈述案件事
实是当事人应当履行的诉讼义
务。无论是虚假陈述还是恶意

诉讼，都违背了诚实信用的诉讼
原则，既扰乱了审判秩序，也浪
费了司法资源，当事人不仅要承
担败诉的不利后果，还要面临法
律的惩处，轻则被处以罚款拘
留，重则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
任。 （甄泽）

本报讯“终于有案例了，关于梅姨商标
更改成梅三姨商标也是同样原因。人名注册
商标需慎重！感谢大家一直对梅姨的支持！”
昨天，宜兴周铁梅姨臭豆腐经营业主陈瑜康
在其朋友圈发出了这样一条信息。当天，国
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依法打击恶意抢注

“冰墩墩”“谷爱凌”等商标注册的通告》，他同
时转发了该内容。

梅姨臭豆腐是发端于宜兴市周铁镇农贸
市场的一家风味小吃品牌。10多年前，经营
小吃的陈全祥、蒋梅琴夫妇制作的臭豆腐远近
闻名，后来开出了多家“梅姨”臭豆腐分店，成
为宜兴市“名特优”食品小作坊当中的“网
红”。可是，去年年初，他们使用的“梅姨”商标
被驳回，并重新注册为“梅三姨”商标。

“‘梅姨’商标因为涉及全国通缉人贩子绰
号，所以改为‘梅三姨’。‘梅三姨’为全品类注册
（所有涉及到餐饮的类别），我妈姐妹三个，她
排行老三，所以注册了‘梅三姨’。”儿子陈瑜康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陈瑜康的说法，记
者百度查询“梅姨”词条后发现，含有“全国通
缉人贩子绰号‘梅姨’，真实姓名不详，曾用名
潘冬梅，涉嫌多起拐卖案件”这样的意思表达。

由于涉及商标权益，陈瑜康在平时的生
产经营中具备了较强的商标管理意识，同时
注册了宜兴市周铁镇康耀食品加工厂、宜兴
市看得品牌设计有限公司等企业名称。在
发展“梅三姨”加盟店的环节，他也特别注重
合法合规，门店招牌设计反复审核。另据了
解，梅姨臭豆腐口碑好，主要在于酱料好，酱
料是自行特制的，因此过去的梅姨臭豆腐成
了如今的“梅三姨”酱汁炸货铺。

（何小兵）

与神秘人贩子同名？

梅姨臭豆腐
改名“梅三姨”

本报讯（晚报记者 刘娟）北
京冬奥会正如火如荼进行中，冬
奥会相关话题的热度也在持续走
高。这让有的商家从中看到“商
机”——近日，城区一家公司就在
微信营销广告中蹭起了冬奥会热
度，结果，因涉嫌侵犯奥林匹克标
志专有权被立案调查。

近日，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在网络广告监测中发现，城区
一家文化公司微信公众号上的一
则营销广告中，带有北京冬奥会
标志，遂将该线索交由属地市场
监管部门依法处理。

接到线索当日，梁溪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扬名分局执法人员立
即展开核查。经查，涉事公司主
要从事户外拓展训练等经营活
动。1月14日，该公司为了给其
开设的亲子运动体验项目进行广
告宣传，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
了一篇题为《寒假专场丨迎冬奥
最应景，趣味横生的冰上亲子运
动会》的文章，内容中使用了“迎
冬奥”、北京2022年冬奥会标志、
奥林匹克五环图案等文字及标志
图案。该公司的上述行为并未获
得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的许可。

既然如此，该公司为何要擅自
使用呢?昨天，执法人员对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进行调查询问时，该负
责人解释称，该公司与城区一家滑

冰场合作开展冰上亲子运动体验
项目多年，但人气不高，今年就想借
着冬奥会的热度来吸引人气，提高
效益，因此，在广告中加入了冬奥会
的标志及元素，没想到会侵权。

鉴于该文化公司在未经许可
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北京2022年
冬奥会标志开展商业宣传活动，
涉嫌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
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扬名分局
责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依法
对其立案调查，目前，该案件正在
办理中。

“根据《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相关规定，未
经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许可，任
何人不得为商业目的使用奥林匹
克标志。”执法人员介绍，条例中
的“奥林匹克标志”包括：国际奥
林匹克委员会的奥林匹克五环图
案标志、奥林匹克旗、奥林匹克格
言、奥林匹克徽记、奥林匹克会
歌；奥林匹克、奥林匹亚、奥林匹
克运动会及其简称等专有名称；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徽
记、标志；中国境内申请承办奥林
匹克运动会的机构的名称、徽记、
标志；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奥林匹
克运动会的名称及其简称、吉祥
物、会歌、火炬造型、口号、“主办
城市名称+举办年份”等标志，以
及其组织机构的名称、徽记；《奥

林匹克宪章》和相关奥林匹克运
动会主办城市合同中规定的其他
与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奥林匹克运
动会有关的标志。

根据条例规定，未经奥林匹
克标志权利人许可，为商业目的
擅自使用奥林匹克标志，或者使
用足以引人误认的近似标志，即
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
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
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
用于制造侵权商品或者为商业目
的擅自制造奥林匹克标志的工
具。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
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
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
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并处
25万元以下的罚款。

执法人员提醒经营者，在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含有奥运会
及冬奥会、冬残奥会标志内容的
广告时，应严格依照我国《广告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
规以及与奥运会宣传相关的规
定；受委托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涉及奥运标志、奥运元素的广告
时，应注意核查委托人的相关许
可合同等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
并通过北京2022冬奥组委官方
网站，核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赞
助企业许可授权信息。

广告蹭冬奥热度 商家被立案调查
提醒：奥林匹克标志受保护，未经许可不得乱用

涉嫌侵权微信广告截图。


